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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論題解答 

一、臺鐵高架化之法源依據 

臺鐵桃園段高架化計畫梗概 

計畫緣起 

由於桃園都會區快速發展，搭乘鐵路運輸之旅客急遽成長，旅運服務設施已不敷運用，民國 95 年度全年旅

客量統計，桃園站及中壢站上下車旅客數分居全線各站之第 3 位及第 4 位，由此可見桃園都會區鐵路改善的

確有其必要性。 

長久以來地方政府及民眾皆積極爭取能將此段鐵路立體化，目前桃園～中壢段鐵路將配合交通部推動之「臺

鐵都會區捷運化」建設改建為高架鐵路，並於適當地點增設簡易通勤車站，除可改善桃園縣境內多處平交道

之公路交通延滯及行車安全問題，亦可提昇都市發展之條件，增加旅客搭乘鐵路之可及性，並可依法將沿線

桃園、內壢、中壢三座車站站區土地地目申請變更為車站用地，強化站區多目標開發，改善以往車站鄰近地

區明顯被鐵路劃分為前後站不同發展之現象，且站區亦可嘗試研擬採 BOT 開發模式之可行性，委由民間投

資經營，衍生整體社會效益，希望可藉由本建設計畫提昇鐵路運輸服務品質及營運績效，保障行車安全，並

促進地方繁榮，帶動經濟成長。 

本計畫「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已列入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積極推動辦理，期望藉

由鐵路高架化工程執行，使得此路段原本分裂之土地得以癒合，再創都市發展新契機。 

工程概述 

本鐵路高架化工程計畫，全長約 17.15 公里（計畫範圍），工程施工範圍約 15.95 公里（工程範圍，里程

K53+350~K69+300，平面段 00km、降挖段 25km、高架段 13.70km），其中計畫起點至桃園站（K57+400）

擴建為三軌正線，桃園站以南為二軌正線。桃園站、內壢站、中壢站改建為高架車站。增設鳳鳴站、國際

路站、永豐路站、中原大學等四座通勤車站。 

工程完成後消除平交道 17 處，即鳳鳴里、建國東路、東生公司、玉山街、國際路、茄苳村、高城路、永

豐路、遠東廠前、興仁路、內壢南方、自立新村、六和、功學社邊、普仁里、普義里、德育路。 

原跨越鐵路之陸橋回復平面道路 5 處：桃鶯陸橋、民族陸橋、三民陸橋、中原陸橋、中豐陸橋。 

原穿越鐵路之地下道回復平面道路 4 處：林森路、長安街、中和路、振興西路。 

執行現況 

臺鐵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本計畫係交通部 97 年所提「振興計畫」中「重大交通建設計畫」項目之一，

經行政院經建會 98 年 2 月 2 日第 1351 次委員會議討論，原則同意，並於 2 月 27 日經行政院核定，預定

於 106 年年底完成。 

臺鐵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採三個工程設計暨監造標及五個主要土建施工標推動興建。三個工程設計暨監

造標分別為代辦鐵工局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DL01 標鳳鳴降挖段（含鳳鳴站、桃園臨時站與臨時軌部

分）委託工程設計暨監造、代辦鐵工局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DL02 標桃園段（含桃園車站、國際路站、

永豐路站）委託工程設計暨監造及代辦鐵工局桃園段高架化建設計畫—DL03 標中壢段（含內壢車站、中

原大學站及中壢車站）委託工程設計暨監造，DL01 標、DL02 標及 DL03 標皆已完成發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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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進度 

目前計畫進度：49.60 %。 

受「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延遲之影響，影響後續「永久軌用地」取得作業及「都市設計審議」作業，導致

「細部設計」作業尚無法定案，故本計畫進度目前呈現落後狀況。 

法源依據 

鐵路法第 7 條規定乃高架化取得土地之法源： 

鐵路需用土地，得依土地法及有關法律規定徵收之。 

鐵路規畫興建或拓寬時，應勘定路線寬度，商同當地地政機關編為鐵路使用地；該使用地在已實施都市計

畫地區者，應先行辦理都市計畫之變更。其為私有土地者，得保留徵收；其保留期間，在都市計畫地區範

圍內者，依都市計畫法之規定；餘依土地法之規定辦理。 

本計畫因工程需求須辦理用地徵收作業，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規定，應舉辦公聽會，公聽會之通知

將依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先行郵寄通知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於新北市政府（包括鶯歌

區公所）與桃園縣政府（包括龜山鄉公所、桃園市、八德市、中壢市及平鎮市公所，現已改制為桃園市政府）

及轄區各里辦公室公告周知；公聽會會議紀錄及民眾陳述意見回應處理情形，也會專函郵寄土地所有權人及

利害關係人，並公告周知。 

主管機關 

故依據上開規定，桃園市政府屬於都市計畫法第 4 條所規定之地方主管機關，應依法先行辦理都市計畫之變更，

便於取得用地用徵收相關作業之進行，以如期完成高架化作業。 

二、智慧化取締之規定與問題 

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7 條之 2 之規定： 

Ⅰ汽車駕駛人之行為有下列情形之一，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舉發者，得逕行舉發：  

一、闖紅燈或平交道。  

二、搶越行人穿越道。 

三、在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不依規定繳費。 

四、不服指揮稽查而逃逸，或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

警號不立即避讓。  

五、違規停車或搶越行人穿越道，經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人員簽證檢舉。  

六、行經設有收費站、地磅之道路，不依規定停車繳費或過磅。  

七、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  

Ⅱ前項第七款之科學儀器應採固定式，並定期於網站公布其設置地點。但汽車駕駛人之行為屬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蛇行、危險方式駕車或二輛以上之汽車競駛或競技。  

二、行駛路肩。  

三、違規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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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規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  

五、未依規定行駛車道。  

六、未依規定變換車道。  

七、未保持安全距離。  

八、跨越禁止變換車道線或槽化線。  

九、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或低於規定之最低速限。  

十、汽車駕駛人或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  

十一、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Ⅲ對於前項第九款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者，於一般道路應於一百公

尺至三百公尺間，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應於三百公尺至一千公尺間，明顯標示之；其定點當場攔截製單

舉發者，亦同。  

Ⅳ第一項逕行舉發，應記明車輛牌照號碼、車型等可資辨明之資料，以汽車所有人為被通知人製單舉發。 

故上開條文第二項與第三項之規定，即屬執以科學儀器盡行取締之規定。 

強化處罰合理性，降低交通執法爭議 

上開條文之修正，明定除「危險駕車」等 11 項違規行為外，採證之科學儀器應使用固定式，並定期於網站

公布設置地點。另明定以科學儀器採證取締超速時，一般道路須至少於 100 公尺前，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須

至少於 300 公尺前，應樹立明顯標示告知駕駛人。即為避免取締違規行為時所造成行政行為不明確之爭議。 

違規行為之取締效果，亦屬干預人民基本權利之行為，除應遵守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之外，亦應同時注意取

締手段之合乎比例原則與明確性，並兼及考量人民之隱私權與其他基本權利之保護，以維持執法之透明性與

公信性。 

三、民營鐵路之建設與營運 

臺灣高鐵與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台灣高速鐵路是台灣第一個採取由民間興建、營運，並於特許營運期滿後，移轉給政府的民間興建營運後轉

移模式的公共工程，建設成本約 4,600 億新台幣（約 145 億美元）。興建與營運的工作皆由台灣高鐵公司負責，

特許期限自 1998 年起算，為期 35 年，期限過後將以有償或無償的方式交還中華民國政府經營，中華民國交

通部則需於 2032 年，接續營運之機構通知台灣高鐵公司。管理高鐵事務的政府機關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

局，也是早期進行初步規劃的機構，目前則負責高鐵的興建、營運監督及高鐵站區聯外捷運系統的興建計畫

工作。我國興建高速鐵路的提議始於 1980 年代，主要是為了解決日益增加的城際運輸需求而提出，1990 年

經行政院核定「台灣南北高速鐵路建設計畫」，台灣高速鐵路的籌建進入執行階段。當時規劃於六年內完成，

但是由於經費來源及採用的系統規格等前置作業的時間過長，使得興建工程遲至 1999 年才正式啟動，而辦

理方式也由原本的政府逐年編列預算改為民間投資參與。 

 1999 年動工後，原本預定於 2005 年 10 月 31 日完工通車，但由於機電、號誌工程與試車進度大幅落後，通

車時程因此延後一年。2006 年 10 月時又因獨立驗證報告未能及時完成而再次延後，直到交通部於 12 月 24

日核准其通車。2007 年 1 月 5 日通車並進行試營運，2 月 1 日開始正式營運，營運區間為板橋站—左營站；

台北站—板橋站路段因工程延誤，於 2007 年 3 月 2 日才正式納入營運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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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其性質屬於 BOT，故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8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乃採取由民間機構

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之方式。故其建設、營運乃上開法律規定

方式為之。 

臺灣高鐵為鐵路法第 2 條第七款所規定之民營鐵路 

鐵路法於民國 103 年 6 月 18 日修正後，臺灣高鐵之營運性質，乃屬於鐵路法第 2 條第七款所規定之民營鐵路，

即指由國民經營之鐵路。現由臺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營運。 

國營、民營鐵路運價核定方式不同 

依據鐵路法第 26 條之規定，國營鐵路運價之決定方式如下： 

國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定之；變更時亦同。 國營鐵路

之運價，按前項公式計算，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變更時亦同。 

國營鐵路如環境或情形特殊者，得規定較低運價；在工程時期之臨時營業，得規定臨時運價，均由交通部

核定之。 

而依據鐵路法第 35 條之規定，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則由交通部核定；增減時亦同。 

故臺灣高鐵之運價，依據上開鐵路法相關規定，應由交通部依法核定之。 

四、空運與海運之行政管理組織制度與依法行政之依據 

交通部組織法之授權 

依據現行交通部組織法第 1 條之規定：「交通部主管全國交通行政及交通事業。」故就空運與海運（或稱航運）

之行政管理而言，乃以交通部為中央主管機關。 

空運之行政管理機關 

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條例第 1 條之規定：「本條例依交通部組織法第 14 條及民用航空法第 3 條規定制定

之。」 

故依據民用航空法第 3 條之規定：「交通部為管理及輔導民用航空事業，設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

航局）；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復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組織條例第 2 條之規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民航事業發展及民航科技之規劃與政策之擬訂事項。 

國際民航規劃、國際民航組織及國際民航合作之聯繫、協商與推動事項。 

民用航空業之管理督導及航空器之登記管理事項。  

飛航標準之釐訂、飛航安全之策劃與督導、航空器失事之調查及航空人員之訓練與管理事項。  

航空通訊、氣象及飛航管制之規劃、督導與查核事項。  

民航場站及助航設施之規劃、建設事項。  

軍、民航管制之空域運用及助航設施之協調聯繫事項。  

民航設施器材之籌補、供應、管理及航空器與器材入出口證照之審核事項。  

民航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協調與推動及電腦設備之操作、維護與管理事項。  

航空器及其各項裝備、零組件之設計、製造、維修、組裝過程與其產品及航空器製造廠、維修廠、所之檢

定、驗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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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民航事項。 

故組織上而言，空運管理，乃以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為業務主管機關：而其依法行政之依據，除其本身之組織

條例外，尚包括以民用航空法為核心之各類母、子法。 

航運之行政管理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簡稱航港局）是我國有關航運與商港事務的最高主管機關，隸屬交通部之下。配合《商港法》

修正商港為「政企分離」的經營體制，於 2012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接受交通部委任辦理船舶運送業、海

運承攬運送業、船務代理業、貨櫃集散站經營業、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海運直航、船員管理等事項。 

依據交通部航港局暫行組織規程第 1 條之規定：「交通部為辦理航政及港政業務，特設航港局（以下簡稱本

局）。」 

復依交通部航港局暫行組織規程第 2 條之規定，本局掌理下列事項： 

海運航業、船舶、船員、海事、商港之法規、政策及發展計畫研擬。 

航業、船舶驗船機構、船員與駕駛訓練機構、商港港埠業監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國際海運合作、聯營機構、航運秩序管理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船舶檢丈、登記與航行安全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船員與駕駛訓練、發證、考核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海事、引水業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商港與商港自由貿易港區監理業務及公有公共基礎設施之建設管理。 

航路標識之規劃、建造、維護、監督、管理及航行安全之促進。 

海運國際條約、公約、協定、規範與標準之蒐集、編譯及執行。 

其他航港相關事務之規劃、執行及督導。 

因此，交通部航港局除依據上開組織法之規定辦理相關事項之外，尚須依據商港法、船舶法、船員法等之規

定，辦理航運行政相關業務，以落實各項航運政策之推動。 

 


